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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条例修订前怀二胎 修订后生育遭解雇
单位：违反规章制度 法院：属于合法生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员

刘娅）近日，“孕妇深夜未在十分钟内回复

工作微信被开除”事件，成为微博热搜榜

话题，再次引发对二孩政策及妇女权益保

护的讨论。而在前不久，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因怀二胎被开除的

劳动争议案。法院认为，虽然原告在计生

条例修改前怀孕，但在计生条例修改后生

育，属于合法生育。

幼师：
计生条例修订前怀二胎被开除

叶女士于2005年8月入职某附属幼儿

园任带班老师，叶女士曾于2007年6月生

育一孩，2015年4月叶女士再次怀孕，未

领取准生证，并于 2016 年 1 月生育二孩。

某附属幼儿园于2015年11月向叶女士出

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告知函》，以

叶女士违反计划生育条例为由于当日解

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016 年 1 月 22

日，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人民政府人口和

计划生育办公室出具证明，证实按照2016

年1月1日新规定，叶女士夫妇于2016年1

月生育二孩，属政策内生育。

叶女士称，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

关规定，只对“生育”行为予以处罚，但怀

孕不等同于生育，并未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某附属幼儿园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

属于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的范围，属于擅自解除劳动关系，于

法无据，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299.71元和代通知金

3109.51元。

园方认为叶女士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强行生育二胎，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

度，故根据单位规章制度、员工手册、聘任

合同及《劳动合同法》，解除与叶女士之间

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法院：
园方解雇怀二胎女教师不合法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叶女士在园方解

除劳动关系时尚未办理准生证，但其胎儿

在分娩前仍具有不确定性，故园方选择在

其尚未生育时即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

系，视为愿意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风

险以避免承担更大的违反计生政策的风

险。基于此，在叶女士因法律的修订而依

法取得生育二胎资格的情况下，园方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不符合《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由此产生的

不利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

诉讼请求合法合理。

就叶女士工作年限的界定，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

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应就其主张的原告

曾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离职的

事实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未能提交

证据证实，故采纳原告的主张，依法认定

双方在 2005 年 8 月 29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而叶女士主张要求园方支付经济补

偿金、代通知金，应按照原告的工作年限

（十年三个月）及工资标准（3109.51元）支

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共

计 65299.71 元（3109.51×10.5×2）。被告

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符合《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故原告主张被

告支付代通知金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

持。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在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幼儿园支付叶女士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65299.71元。

宣判后，被告某附属幼儿园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广州中院经二审审理，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计生法所调整的行为
是“生育”而非“怀孕”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12月27日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作出修订：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生育

政策所提倡的是生育子女而非怀孕事实，

且“晚育”更是指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年龄，

故可看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调整的是

生育行为而非怀孕事实。《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赋予行政部门对计划生育事前干预

引导，对违反政策事后处罚，并未有对怀

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规定，更体现这一

点。

审理该案的广州白云区人民法院法

官认为，本案中园方辩称，怀孕是生育的

必经阶段，生育也应当是怀孕的必然追求

结果，并认为《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规定的实行计划生育，应当既包括按

计划怀孕也包括按计划生育，这种理解是

有失偏颇的。怀孕过程具有不确定性，怀

孕不等于生育，且生育政策所规制的是事

后结果，用人单位以怀孕代替生育，将违

反计划生育的风险提前转嫁到怀孕职工

身上，让自己处于零风险的状态，对劳动

者是不公平的，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怀孕

妇女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叶女士生育二

胎的时候计划生育法已经修订完毕，叶女

士生育行为符合生育政策要求，即使叶女

士继续留职也并未产生对单位损害的事

实，园方以叶女士未领取到准生证解除劳

动合同，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陈

严）近日，茂名信宜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判处被告人陶某拘役6个月，缓

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35 岁的陶某原在信宜市经营一间钱

包厂，拖欠宁某等31名工人从2015年5月

至2015年10月的工资共计71486元，并以

离开信宜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宁某等工

人多次向陶某追讨无果后，向信宜市人社

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信宜市人社局依

法分别于2016年3月14日、2016年3月22

日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通知用人单位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接受调查或者配

合处理欠薪案件公告》2份、于2016年3月

31 日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1份，并于2016年4月26日发出《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1份、于2016年

5月6日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书》1份，均在陶某经营的钱包厂生产经营

场所，以张贴文书、在网站公告等方式责

令陶某支付上述的拖欠工资，但陶某在指

定的期限内仍继续逃逸，拒绝支付。

信宜市人社局随后向市公安局报

警。公安局对陶某立案侦查。摄于法律

威严，陶某之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

实供述其犯罪行为，向宁某等31名工人支

付了欠薪，取得了工人们的谅解。后检察

机关以陶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信

宜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该案承办法官罗维斯认为，被告人陶

某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整

改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鉴于陶某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

表现，综合案情可对其适用缓刑。

拒付工资7万多
信宜一老板被判拘役6个月


